	序号
	标题
	发文日期
	文号
	废止条款

	18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的通知 
	2004年3月29日
	苏地税函〔2004〕52号
	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条第（二）项失效废止

	19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苏地税发〔2004〕192号
	第二条第一、二、三、五、六款，第三条第一、三款失效废止

	20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2004年10月18日
	苏地税发〔2004〕198号
	第三条、第四条废止

	21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中石化壳牌（江苏）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地方税纳税问题的通知
	2004年12月13日
	苏地税发〔2004〕233号
	有关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内容失效废止

	22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财政厅 建设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2005年6月1日
	苏地税发〔2005〕105号
	第一条第（二）项关于转让房屋免税年限的规定失效；第三条失效废止

	23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贯彻执行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征收政策的通知
	2005年8月8日
	苏地税发〔2005〕151号
	第一条中关于申报缴纳期限内容失效废止

	24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施纲要〉〈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
	2005年8月22日
	苏地税发〔2005〕156号
	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中有关营业税的内容废止；有关技术转让、研发费用等内容废止

	25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计征房产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2006年1月19日
	苏地税发〔2006〕19号
	第二条失效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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